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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 月 29 日，你公司发布 2021 年年度业绩预告。根据业

绩预告，公司预计营业收入为37.47亿元，实现扣非净利润为 0.79

亿元至 1.18 亿元。而根据公司 2021 年三季报，公司前三季度扣非

净利润为0.57亿元，扭亏为盈；仅第三季度营业收入10.11亿元，

实现扣非净利润 0.94 亿元。经初步测算，公司 2021 年第四季度扣

非净利润出现大幅下滑。鉴于公司财务数据真实、准确对投资者决

策重大影响，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1.1 条等有关规定，

请你公司进一步核实并补充披露以下事项。 

一、请结合2021年公司业务相关大宗产品行业走势情况，充分

说明2021年第四季度与第三季度数据经营业绩存在重大差异的原因。

请公司会计师发表意见。 

二、请公司认真核实第三季度报告是否存在重大错报，包括不

限于是否存在虚增收入、少计成本、费用等情况；若是，说明发生

错报的原因，并立即对相关数据进行更正，并追究有关责任人。请

公司会计师发表意见。 

三、公司股价自2021年第三季度以来大幅上涨，多次出现异常



 

波动。请公司结合对前期

绩错报误导投资者、恶意炒作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相关方的

票交易的情况。 

四、公司于 2021

公司公告称净资产由负转正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方款项的坏账准备中

不充分。请你公司本着对投资者负责的态度

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和中小

预计为负，存在终止上市

避免误导投资者。 

请公司收到本函后立即对外披露

你公司和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前期业绩数据核实情况，说明是否存在利用

恶意炒作股价的情况。你公司应立即

高级管理人员和相关方的股票交易，并核实是否存在违规股

2021 年 1月 29 日披露《2021 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净资产由负转正，但公司会计师出具专项说明认为根据

，公司将2020年计提的应收澄星集团及其相关

方款项的坏账准备中 72.5%的份额予以转回并导致净资产转正依据

请你公司本着对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尽快更正业绩预告

司和中小股东利益。公司业绩预告更正后

终止上市的风险。你公司应充分提示存在的风险

请公司收到本函后立即对外披露，并于 5 个交易日内回复我部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认真落实本函的要求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充分提示有关风险。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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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存在利用业

立即自查董事、

并核实是否存在违规股

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但公司会计师出具专项说明认为根据

年计提的应收澄星集团及其相关

的份额予以转回并导致净资产转正依据

尽快更正业绩预告，

公司业绩预告更正后，净资产

你公司应充分提示存在的风险，

个交易日内回复我部。

实本函的要求，

上市公司管理二部 

二二年二月七日 


